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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 .   歡 迎詞  

 主席歡迎各與會者出席財務、行政及宣傳委員會（下稱「財

委會」）第二次會議，特別是第一次出席的屯門民政事務專員馮雅

慧女士，主席並藉此機會多謝已離任的前屯門民政事務專員劉淦

權先生於任內為財委會作出的貢獻。  

 

2 .  主 席 請 委 員 留 意 ， 如 發 現 會 議 討 論 的 事 項 涉 及 其 個 人 利

益 ， 應 在 討 論 該 事 項 前 作 出 申 報 。 主 席 會 根 據 《 屯 門 區 議 會

會 議 常 規 》 第 39(12)條 ， 決 定 曾 就 某 事 項 披 露 利 益 關 係 的 委

員 可 否 就 該 事 項 發 言 或 參 與 表 決 ， 可 否 留 在 席 上 旁 聽 ， 或 應

否 避席， 所有作出 利益聲 明的個案 均會記 錄在會議 記錄內 。  

 

I I .   委 員告 假事 宜  

3 .  秘 書報告 ，沒有收 到委員 的 告假申 請。  

 

I I I .  通 過上 次會 議記錄  

4 .  既 無修訂 ，主席宣 布通過 財委會 2016-2017 年第一 次會

議 記錄。  

 

IV.  討 論事 項  

(A)   2016-2017 年 財 務、 行政 及宣 傳委員 會職 權範 圍  

（ 財委 會文 件 2016 年 第 1 號 ）  

5 .   主 席表示 本屆財委 會的 職 權範圍已 於 2016 年 1 月 5 日 獲

屯 門 區 議 會 通 過 。 委 員 沒 有 提 出 意 見 ， 主 席 遂 宣 布 通 過 有 關

職 權範圍 。  

 

(B)   成 立 2016-2017 年 財務 、行 政及宣 傳委 員會 轄下工 作小

組  

（ 財委 會文 件 2016 年 第 2 號 ）  

6 .  主 席表示 ，在 2014 -2015 年，委員 會轄下 設有兩個 工作

小 組，分 別為「 2015 年區 議會掛曆 事宜工 作小組 」 及「 2016

年 區議會 掛曆、利是 封及 2014-2015 區 議會工 作報告 事宜工 作

小 組」。就 2016-2017 年 工作小 組的 安排， 委員認為 可稍後 視

乎 實 際 需 要 成 立 工 作 小 組 ， 主 席 遂 宣 布 通 過 文 件 的 建 議 ， 即

暫 時無須 成立工作 小組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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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C)   區 議會 撥款 申請（ 2016 年 2 月 至 2017 年 3 月期 間舉行 或

開 始舉 行的 活動）  

（ 財委 會文 件 2016 年 第 3 號 ）  

7 .  主 席 提 醒 委 員 ， 於 討 論 區 議 會 撥 款 申 請 時 ， 如 發 現 任 何

申 請 與 其 有 關 連 ， 應 盡 量 避 免 發 言 ， 但 如 欲 就 有 關 撥 款 申 請

發 言 或 參 與 表 決 ， 應 事 先 向 他 提 出 。 早 前 各 委 員 已 提 交 「 處

理 區議會 撥款的利 益申報 表」，因此，除非委 員欲就 與自己 有

關 連 的 申 請 發 言 或 參 與 表 決 ， 否 則 無 須 於 會 上 再 作 申 報 。 江

鳳 儀 議 員 申 報 她 是 「 屯 門 長 者 力 量 聯 會 」 及 「 屯 門 展 望 社 」

的 主席， 另楊智恒 議員申 報他是蝴 蝶邨居 民服務協 會主席 。  

 

8 .  主 席請委 員留意文 件第 312 項，有 關「清 潔區議會 告示

板 及 張 貼 區 議 會 報 告 」 的 撥 款 申 請 。 過 去 ， 委 員 會 基 於 關 懷

弱 勢 社 群 投 入 社 會 的 原 則 ， 以 及 考 慮 到 「 神 召 會 康 樂 庇 護 工

場 」 是 聘 用 弱 能 人 士 提 供 服 務 ， 故 一 直 沿 用 有 關 機 構 的 服 務

多 年 ， 而 秘 書 處 亦 表 示 ， 有 關 機 構 往 年 的 表 現 甚 為 理 想 。 根

據 政 府 的 採 購 程 序 ， 須 按 時 檢 討 委 聘 承 辦 商 的 安 排 ， 因 此 ，

主 席 徵 詢 委 員 是 否 同 意 繼 續 沿 用 該 機 構 的 服 務 ， 無 須 邀 請 其

他 機構報 價。  

 

9 .  有 委 員 認 為 應 關 懷 傷 殘 及 弱 能 人 士 ， 而 該 團 體 以 往 表 現

良 好 ， 故 支 持 沿 用 有 關 機 構 的 服 務 ， 若 日 後 其 他 弱 勢 社 群 表

示 有 意 承 辦 服 務 ， 可 再 作 審 視 。 另 有 委 員 認 為 應 按 程 序 邀 請

其 他 機 構 報 價 ， 但 委 員 仍 可 因 應 支 持 弱 勢 社 群 的 原 則 ， 接 納

較 高的報 價。 此外 ，有委 員查詢報 價的程 序 有否更 改。  

 

10 .  秘 書 回 應 表 示 ， 政 府 的 相 關 採 購 程 序 並 沒 有 更 改 ， 故 每

年 財 委 會 均 會 於 會 議 上 徵 詢 委 員 是 否 同 意 繼 續 沿 用 該 機 構 的

服 務 。 她 又 補 充 ， 若 委 員 認 為 有 需 要 ， 可 公 開 邀 請 報 價 ， 委

員 亦 須 考 慮 是 否 只 邀 請 聘 用 弱 能 人 士 的 團 體 報 價 。 此 外 ， 因

應 上 一 期 獲 批 的 清 潔 服 務 將 於 三 月 底 到 期 ， 為 使 服 務 不 會 中

斷 ， 秘 書 處 或 有 需 要 於 索 取 報 價 後 就 推 薦 的 承 辦 商 與 主 席 商

討 ，再以 傳閱文件 方式徵 求委員同 意。  

 

11 .  主 席表示，若是次 公開邀 請報價 的 時間十 分緊迫，而「神

召 會 康 樂 庇 護 工 場 」 已 提 供 服 務 多 年 ， 一 直 表 現 良 好 ， 故 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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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 本 年 度 繼 續 委 聘 該 團 體 ， 直 至 下 一 財 政 年 度 方 再 公 開 邀 請

報 價。沒 有委員反 對上述 安排。  

 

12 .  主 席續表 示，文件第 313 至 316 項 載列有 關康樂及 文化

事 務署（下 稱「 康 文署 」）本 年 7 月 至明 年 2 月在屯 門區舉 辦

的 康 樂 體 育 活 動 的 申 請 。 上 述 申 請 的 金 額 ， 加 上 本 屆 早 前 已

通 過供康 文署於本年 3 月至 6 月 使用 的金額，總 數共 6 ,819 ,380

元。有關申 請金額 比去年 高出 324 ,736 元。由 於總署 尚未公 布

新 財政年 度（即 2016-2017 年度）的 撥款總 額，為確 保審慎 理

財 ， 主 席 建 議 參 考 過 往 的 做 法 ， 先 按 去 年 批 款 總 額 批 撥 共

6 ,494 ,644 元予 康文 署以舉 辦本年 3 月至 明年 2 月的 康樂體 育

活 動 。 扣 除 早 前 已 批 核 的 金 額 ， 是 次 申 請 的 推 薦 金 額 共

4 ,714 ,065 元 。待總 署於 2016-2017 財政 年度公 布區 議會可 獲

的 實 際 撥 款 總 額 以 後 ， 區 議 會 將 制 訂 新 一 財 政 年 度 的 撥 款 預

算 。 康 文 署 可 適 時 檢 討 其 用 款 情 況 ， 再 考 慮 按 需 要 提 交 額 外

撥 款申請 予區議會 審批。 主席並指 出，上 述 安排已 於 2 月 16

日 舉 行 的 地 區 設 施 管 理 委 員 會 會 議 上 獲 得 支 持 。 沒 有 財 委 會

委 員反對 上述安排 。  

 

13 .  主 席 指 出 ， 由 於 康 文 署 共 提 交 了 四 份 康 樂 體 育 活 動 的 申

請 ， 因 應 上 述 安 排 ， 每 份 申 請 將 按 申 請 金 額 佔 總 額 的 比 例 獲

分 配款項。此外， 2015-2016 財政年 度將 於 3 月底結 束，康文

署 3 月份 的活動開 支須撥 入 2016-2017 財 政年度 清付 。  

 

14 .  委 員 對 文 件 所 載 的 撥 款 申 請 沒 有 意 見 ， 主 席 宣 布 通 過 撥

款 9 ,154 ,431.5 元予 合共 318 項申請。撥款 額達 10 萬 元或以 上

的 申請， 將提交區 議會通 過作實。  

 

(D)   改 善區 議員 擺放橫 額的 安排  

（ 財委 會文 件 2016 年 第 4 號 ）  

（ 屯門 地政 處的書 面回 覆）  

15 .  主 席表示，屯門區 議會於 本年 1 月 19 日的會 議上討 論改

善 區 議 員 擺 放 橫 額 的 安 排 ， 並 議 決 邀 請 相 關 政 府 部 門 代 表 出

席 是 次 會 議 ， 跟 進 上 述 事 宜 。 委 員 就 有 關 事 宜 提 出 意 見 ， 內

容 綜述如 下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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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)   指 出現時 選址的多 個問題，包 括 (1 )選址位 於或面向 人流

稀 少的地 點； (2)選 址分布 不平均； (3 )合適 的地點不 容許

擺 放橫額 ；以及 (4 )選址的 欄杆難以 懸掛橫 額；  

( i i )  認 為 橫 額 是 議 員 向 居 民 傳 遞 資 訊 的 重 要 途 徑 ， 特 別 是 私

人 樓 宇 較 多 的 地 點 ， 議 員 缺 乏 宣 傳 的 渠 道 ， 有 關 懸 掛 橫

額 的問題 應予重視 ；  

( i i i )   查 詢 橫 額 的 展 示 點 當 初 由 誰 訂 定 ， 是 否 可 作 修 改 。 另 有

委 員 認 為 因 應 議 員 的 更 換 及 環 境 的 轉 變 ， 應 容 許 議 員 重

新 選擇合 適的展示 點；  

( i v )   認 為 若 當 區 議 員 同 意 ， 應 容 許 鄰 區 議 員 跨 區 擺 放 橫 額 ，

並 容 許 議 員 間 自 行 作 出 協 調 。 另 有 委 員 不 贊 成 容 許 跨 區

擺 放橫額 ，認為容 易令人 混淆（特 別是選 舉期間 ）；  

( v )   查 詢 何 以 區 議 會 選 舉 期 間 的 展 示 點 與 日 常 的 展 示 點 不

同 ；  

( v i )   認 為 議 員 擺 放 橫 額 的 位 置 屬 公 開 資 料 ， 希 望 地 政 處 可 按

議 員 就 這 方 面 的 查 詢 作 出 回 覆 ， 並 提 供 相 關 的 查 詢 方

法 。另有 委員指地 政處就 更改展示 點的處 理時間甚 長；  

( v i i )  指 出 地 政 處 、 房 屋 署 及 運 輸 署 就 擺 放 橫 額 準 則 不 一 ， 建

議 統 一 安 排 ， 並 認 為 房 屋 署 應 出 席 會 議 回 應 委 員 的 查

詢 。 另 有 委 員 認 為 地 政 處 、 運 輸 署 及 顧 問 公 司 應 與 委 員

一 同 實 地 視 察 ， 以 審 視 合 適 的 展 示 點 。 如 部 門 認 為 議 員

揀 選 的 地 點 不 合 適 ， 亦 須 提 供 合 理 原 因 。 此 外 ， 有 委 員

認 為應由 議員自行 選擇展 示點，不 宜由顧 問公司決 定；  

( v i i i )   指 出 因 應 區 議 員 執 行 地 區 工 作 ， 以 往 在 選 擇 展 示 點 上 ，

區 議 員 較 立 法 會 議 員 有 優 先 權 ， 查 詢 何 以 現 時 的 安 排 並

非 如 此 。 此 外 ， 有 委 員 查 詢 區 議 員 橫 額 是 否 須 於 立 法 會

選 舉 時 拆 除 ， 認 為 區 議 員 橫 額 不 會 影 響 立 法 會 選 舉 ， 應

予 保 留 。 另 有 委 員 建 議 趁 立 法 會 選 舉 重 新 安 排 所 有 橫 額

的 展 示 點 ， 讓 區 議 員 優 先 選 擇 ， 並 把 立 法 會 議 員 使 用 展

示 點的限 期定於區 議會任 期完結前 ；  

( i x )   建 議 部 門 於 展 示 點 繫 上 鐵 絲 網 及 標 示 號 碼 ， 以 便 議 員 掛

上 橫額；  

( x )   認 為 各 分 區 橫 額 的 數 目 應 視 乎 各 分 區 的 大 小 而 調 整 ； 另

有 委員建 議把各分 區的展 示點增至 20 個，並容許議 員自

行 決定是 否盡 用 20 個展 示點。委員 又認為 可正反兩 面擺

放 橫額的 位置應視 為同一 地點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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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x i )   指 出 若 道 路 工 程 影 響 展 示 點 ， 應 安 排 臨 時 展 示 點 。 另 有

委 員 指 其 橫 額 曾 因 道 路 工 程 被 移 除 ， 認 為 工 程 人 員 應 通

知 地政處 ，以便處 方通知 議員自行 移除橫 額 ；以及  

( x i i )   指 出 部 分 非 議 員 的 人 士 於 星 期 五 至 星 期 日 違 規 擺 放 橫

額 ，請部 門跟進。  

 

16 .  屯 門 地 政 處 高 級 地 政 主 任 關 華 傑 先 生 就 委 員 的 意 見 及 查

詢 作出回 應，內容 綜述如 下：  

 

( i )  表 示將於 三月初聯 絡議員 ，以了解 問題及 作出跟進 ；  

( i i )  就 增 加 展 示 點 一 事 ， 表 示 為 確 保 合 資 格 使 用 者 能 以 有 秩

序 的 方 式 獲 得 懸 掛 橫 額 許 可 ， 以 及 顧 及 交 通 安 全 及 市 容

整 潔 ， 政 府 須 維 持 各 持 份 者 遵 照 管 理 計 劃 中 指 定 展 示 點

的 分 配 規 定 使 用 ， 故 未 能 考 慮 增 加 展 示 點 ； 而 擺 放 橫 額

的 位 置 如 為 正 反 兩 面 ， 仍 須 視 作 兩 個 選 址 。 此 外 ， 地 政

總 署 對 包 括 議 員 在 內 的 所 有 使 用 者 設 劃 一 標 準 ， 故 未 能

於 個別分 區安排較 多的展 示點；  

( i i i )  就 跨 區 擺 放 橫 額 一 事 ， 指 出 按 現 行 程 序 ， 議 員 只 可 於 所

屬 選區擺 放橫額；  

( i v )  就 選 舉 期 間 及 平 日 的 橫 額 展 示 點 不 同 一 事 ， 指 出 選 舉 期

間 的展示 點由選舉 事務處 負責，地 政處 並 無參與其 中；  

( v )  就 查詢擺 放橫額事 宜的方 法，建議 議員直 接聯絡 他 ；  

( v i )  就 顧 問 公 司 表 現 一 事 ， 表 示 知 悉 委 員 的 意 見 ， 會 向 其 提

供 指示， 以提升服 務質素 ；  

( v i i )  就 區 議 員 應 可 優 先 揀 選 展 示 點 一 事 ， 指 出 編 配 區 議 員 擺

放 橫 額 的 位 置 時 ， 部 分 地 點 已 編 配 予 立 法 會 議 員 使 用 ，

而 使 用 限 期 為 立 法 會 任 期 完 結 ， 故 未 能 把 有 關 位 置 編 配

予 區 議 員 。 有 關 於 立 法 會 選 舉 後 重 新 編 配 位 置 ， 以 及 把

立 法 會 議 員 橫 額 懸 掛 限 期 定 為 區 議 會 任 期 完 結 前 的 建 議

屬 全港性 問題，處 方會考 慮跟進有 關建議 ；   

( v i i i )  就 工 程 影 響 展 示 點 一 事 ， 表 示 處 方 可 以 編 配 臨 時 展 示 點

供 議員使 用；以及  

( i x )  就 執 法 安 排 一 事 ， 指 出 地 政 處 只 就 指 定 展 示 點 作 出 審

批 ，執法 方面由食 物環境 衞生署負 責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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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 .  運 輸 署 工 程 師 陳 智 彬 先 生 亦 就 委 員 的 意 見 及 查 詢 作 出 回

應 ， 他 表 示 運 輸 署 會 就 地 政 處 轉 介 的 選 址 提 供 交 通 安 全 方 面

的 意 見 ， 並 以 不 阻 擋 行 人 及 駕 駛 者 視 線 為 基 本 原 則 ， 按 個 別

地 點 的 行 人 及 行 車 情 況 逐 一 考 慮 。 至 於 增 加 展 示 點 及 其 他 建

議 ， 只 要 不 影 響 交 通 安 全 ， 運 輸 署 持 開 放 態 度 ， 署 方 會 積 極

協 助提供 交通安全 方面的 意見 。   

 

18 .  主 席總結 表示，議 員就擺 放橫額的 安排已 忍耐 20 多 年，

他 認 為 橫 額 是 區 議 員 與 市 民 溝 通 的 重 要 渠 道 ， 區 議 員 熟 知 各

區 的 實 際 情 況 ， 顧 問 公 司 不 宜 閉 門 造 車 。 此 外 ， 他 亦 同 意 應

將 展示點 增至 20 個。他請地 政處、運 輸署及 房屋署 聯同各 當

區 議 員 視 察 他 們 所 屬 的 範 圍 ， 以 揀 選 合 適 的 展 示 點 。 他 續 表

示 ， 若 議 員 擺 放 橫 額 的 位 置 不 恰 當 ， 部 門 應 提 醒 議 員 糾 正 ，

而 不 應 於 拆 除 後 向 議 員 收 取 費 用 。 他 期 望 可 盡 快 解 決 有 關 擺

放 橫額的 問題。  

 

V.   報 告事 項  

(A)   屯 門區 議會 截 至 2016 年 1 月 28 日 的財 政狀 況  

（ 財委 會文 件 2016 年 第 5 號 ）  

19 .  主 席報告 ，截至 2016 年 1 月 28 日，區 議會合共 撥款

28 ,202 ,192 元 ，資 助 1  136 項社區 參與活 動。  

 

VI .  其 他事 項及 下次會 議日 期  

20 .  主 席 表 示 ， 由 於 財 政 年 度 即 將 完 結 ， 他 請 各 委 員 會 及 工

作 小 組 活 動 負 責 人 在 完 成 活 動 後 盡 快 提 交 相 關 單 據 ， 以 便 於

本 財 政 年 度 內 清 付 款 項 。 此 外 ， 各 委 員 會 可 考 慮 於 財 政 年 度

完 結 前 討 論 來 年 計 劃 及 撥 款 預 算 的 議 程 ， 或 於 「 其 他 事 項 」

進 行 相 關 討 論 。 各 委 員 會 主 席 可 考 慮 有 關 建 議 ， 以 便 下 一 次

會 議討 論 2016-2017 財政 年度撥 款預 算時提 出意見。  

 

21 .  議 事完畢 ，主席於 上午 10 時 49 分 宣布會 議結束。 下次

會 議定 於 2016 年 4 月 22 日 （星期 五）上 午 9 時 30 分舉行。  

 

屯 門區議 會秘書處  

日 期： 2016 年 3 月 15 日  

檔 號： HAD TM DC/13 /25 /FAPC/1 6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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